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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15  证券简称：长春经开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10 

 

 长春经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出售资产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交易简要内容: 拟收回土地位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肥路

以北、朝阳东路以东，宗地编号为 53-102-141，总面积 106,019 平

方米中的 35,815 平方米，属于居住用地。 

●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●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●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、第八届监事会

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（一）交易情况 

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收回公司子公司吉林

省六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土地。拟收回土地位于长春经济技

术开发区合肥路以北、朝阳东路以东，宗地编号为 53-102-141，总

面积 106,019 平方米中的 35,815 平方米，属于居住用地。公司签订

的《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合同》约定，土地补偿

总价款为 119,622,100.00 元。截止 2017 年 3 月该地块账面净值为

129,418,866.12 元。本次交易减值预计为 9，796，766.12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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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二）审议情况  

2017年 4 月 27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、第八届监

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：关于同意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

储备中心收回公司子公司吉林省六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土地

的议案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“2017-009”、“2017-012”号公告），该

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二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 

1、该地块位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肥路以北、朝阳东路以东，

宗地编号为 53-102-141，总面积 106,019平方米中的 35,815平方米，

属于居住用地。 

2、权属状况说明：目前该地块产权清晰，不存在任何限制转让

的情况，不存在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

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3、该地块取得的方式为政府出让，出让合同签署时间为 2010 年

7 月，土地价格为 113,844,263.76元。土地证取得时间为 2010 年 11

月，终止日期为 2060 年 9 月。 

4、截止 2017 年 1 季度（未审计），账面净值 129,418,866.12

元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

1、本次交易依据吉林省共建伟业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的评估

结果定价。评估的基准日为二Ｏ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。 

2、本次评估采用假设开发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对估价对象

的地价进行评估，主要出于以下考虑： 

1) 假设开发法（也称剩余法）由于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来源

于市场，该地区房地产市场具有替代条件，符合替代原则。

根据估价人员实地调查的资料，周围商业用房出售案例较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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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可比性较强，吉林省造价信息网也定期公布房屋的建筑造

价指标，在计算房地产价值时参考性较强。另外，近两年，

房地产市场相对稳定，开发商的获利能力和所需成本也相对

稳定，剩余法得到的估价结果具有较强的客观性。 

2)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：委估宗地所在区域虽然位于长春市基

准地价范围内，且长春市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10 月公布了新

一轮基准地价，修正体系完善，时效性强。 

3、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： 

1) 委托方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，并支付相关税费，委托方提供的

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为有效的法律凭证。 

2) 具有一个公开、比较活跃、发达的土地市场。 

3) 估价对象能够自由地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活动。 

4) 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，程序符合国家、地方的有关法

律、法规。 

5) 为使交易完成以及达成合理成交价格，需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

期，在这个周期内，市场状况、物理状态等相对没有变化。 

6) 本估价报告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真实性为前提，若资料失实或

有隐匿，本公司不承担责任。 

7) 估价对象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、能满足设定使用年限内经营

管理的正常运行，保证土地使用者的持续发展。 

4、评估的结果： 

估价人员在现场查勘和市场分析的基础上，按照地价评估的基本

原则和估价程序，选择合适的估价方法，评估得到估价对象在估价设

定用途、使用年限、开发程度和现状利用条件下，于估价基准日正常

市场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为： 

拟收购用地总面积：35,815 平方米 

单位地价：3,340 元/平方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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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总地价：119,622,1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。 

本次土地收回价格的确认，充分依据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的评估结

果。评估报告结合本次估价目的、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和当地土地和

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，针对估价对象在不同条件下的价格评估，评

估报告采用了成本逼近法、市场比较法等估价方法进行评估。经对各

种方法适用性的综合分析，最终确定评估结果。其结果是公平合理的。 

三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拟签订的《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合同》

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协议主体： 

甲方：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

乙方：吉林省六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2、交易价格： 119,622,100 元 

3、支付方式和期限：甲方应于乙方交付标的土地后，2017 年 6

月 9 日前，向乙方支付全部收回价款 

四、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出售资产的目的 

长春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做出的《六合一方项目价格定

位专项研究报告》显示，如该地块建一类公办学校，商品房每平方米

平均溢价 900 元，按照项目可售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计算，总溢价约

4.5 亿元; 如该地块建二类公办学校，商品房每平方米平均溢价 450

元，按照项目可售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计算，总溢价约 2.25 亿元。 

2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土地收回的交易价格为 119，622，100.00元。截止 2017年

3 月该地块账面净值为 129,418,866.12元。预计减值 9，796，766.12

元。对 2017 年度的业绩影响视补偿款到账时间情况予以确认，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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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以 2017年度报告为准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本次交易审议表决程序合法，且遵循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

原则，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，收回价格依据政府相关规定确定，价

值公允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长春经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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